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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主要投诉及建议事项1 

 

二零二四年内接获的投诉及建议的概况 

 在二零二四年，交通投诉组共接获 51 046宗2有关运输交通事

宜的投诉及建议，当中纯粹提出建议的共有 843 宗 3。个案总数与 

二零二三年的 42 352 宗4相比，增加 20.5%。交通投诉组过去五年内

接获的投诉及建议的分类载于附录  1(i)。交通投诉组过去十年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二四年）收到的投诉及建议的趋势图表载于

附录 1(ii)。在二零二四年接获的个案分类如下： 

 

投诉／建议性质   2023  2024 增／减 

公共交通服务  37 6225  45 4026    +20.7% 

交通情况  1 2327  2 4858  +101.7% 

道路维修  208  182  -12.5% 

法例执行  3 042  2 7429  -9.9% 

 

1  个别投诉人提出的投诉数目载于相关脚注。他们各在一季内提出超过 100宗投诉。 
2 在 51 046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九位投诉人提出共 5 915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

字为 45 131宗，与二零二三年的 39 431 宗（见注 4）相比，增幅为 14.5%。不

包括这些投诉的分类载于附录 1(i)(b)。  
3  在这些纯粹建议中，有一位市民提出 478宗有关公共交通路线的纯粹建议。 
4  在 42 352宗投诉及建议中，有六位投诉人提出共 2 921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

字为 39 431宗。 
5  在 37 622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五位投诉人提出共 2 646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

字为 34 976宗。  
6  在 45 402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七位投诉人提出共 4 229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

字为 41 173宗，与二零二三年的 34 976宗（见注 5）相比，增幅为 17.7%。 
7 在 1 232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一位投诉人提出共 275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

为 957宗。 

8   在 2 485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两位投诉人提出共 1 491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

字为 994宗，与二零二三年的 957宗（见注 7）相比，增幅为 3.9%。 

9 在 2 742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一位投诉人提出共 195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

为 2 547宗，与二零二三年的 3 042宗相比，跌幅为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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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10  248  235  -5.2% 

合计  42 3524  51 0462  +20.5% 

2. 在二零二四年，经交通投诉组网上投诉／建议表格及电邮提

出的投诉及建议占全年个案总数的 78%，而透过电话提出的则占 22%。

其余的个案则是透过传真或信件提出。交通投诉组接获的投诉及建议

均已转交有关的政府部门及公共交通机构跟进。 

3. 年内，共 35 329 宗个案（包括在上一年未解决的个案）的调

查工作经已完成。当中 31 670宗（90%）证实成立，而不成立个案则

有 11 宗（少于 1%），其余 3 648 宗（10%）则因证据不足而无法追

查。这些个案的调查结果一览表载于附录 2。交通投诉组注意到： 

⚫ 个案成立的百分率由二零二三年的 86%上升至二零二四年的

90%。有关政府部门／公共交通机构已就这些个案采取措施

改善有关情况，又或正考虑如何解决问题；以及 

⚫ 个案无法追查的百分率由二零二三年的 1 4 %下降至 

二零二四年的 10%。 

如投诉人愿意作证，其个案将转介予警方进一步调查。在二零二四年

警方告知交通投诉组较早前转介的 2 376 宗 11 个案的最新进展，当中

有 79名 11驾驶者被票控。 

 

4. 在二零二四年，有关的政府部门及公共交通机构共采纳 46项

由市民提出的建议，以改善公共交通服务及交通情况。个案的概要载

于附录 3。交通投诉组小组委员会主席已向部份提出这些建议而又有

提供联络方法的人士发出谢函。 

公共交通服务 

5. 交通投诉组接获的投诉及建议仍以涉及公共交通服务为主。  

在二零二四年，这些个案共有 45 402宗 6，占个案总数 89%。当中纯

 

10  这些个案主要涉及一般交通事宜，例如道路安全。 
11 数字包括第 24段中所述的的士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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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提出建议的共有 7 5 4  宗  3。这类个案的数目较二零二三年的  

37 622 宗 5增加 20.7%。有关的投诉及建议按交通工具分类如下：  

（注：括号内是每百万乘客人次计的投诉／建议数字。） 

按交通工具及投诉／建议性质分类的数字详载于附录 4。 

 

12  在 17 207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五位投诉人提出共 2 644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

字为 14 563宗，即每百万乘客人次计有 10.88宗投诉／建议。 
13   在 20 734宗投诉及建议中，有六位投诉人提出共 3 824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

字为16 910宗，即每百万乘客人次计有12.24宗投诉／建议；与二零二三年的14 563 宗

及每百万乘客人次计有 10.88 宗投诉／建议相比（见注 12），增幅分别为 16.1%及

12.5%。 

14   在 545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一位投诉人提出共两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为

543 宗，即每百万乘客人次计有 4.36宗投诉／建议。 

15   在 811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两位投诉人提出共 276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为

535宗，即每百万乘客人次计有 4.22宗投诉／建议；与二零二三年的 543 宗及每百万

乘客人次计有 4.36宗投诉／建议相比（见注 14），跌幅分别为 1.5%及 3.2%。 

16   在 1 300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一位投诉人提出共 129宗有关铁路服务的投诉。不包括

这些投诉的数字为 1 171 宗，即每百万乘客人次计有 0.60 宗投诉／建议；与 

二零二三年的 744 宗及每百万乘客人次计有 0.39宗投诉／建议相比， 增幅分别为 57.4%

及 53.8%。 

交通工具 2023 2024  增/减 

专营巴士服务  17 207 12 (12.86) 20 734 13 (15.01) +20.5%  (+16.7%) 

非专营巴士服务 545 14 (4.38) 811 15 (6.39) +48.8% (+45.9%) 

专线小巴 7 212 (15.14) 8 865 (18.27) +22.9% (+20.7%) 

红色小巴 363     (6.31) 477  (8.92) +31.4% (+41.4%) 

的士 11 452 (43.02) 13 096 (52.42) +14.4% (+21.9%) 

铁路运输 744 (0.39) 1 300 16 (0.67) +74.7% (+71.8%) 

渡轮 99 (2.54) 119 (3.05) +20.2% (+20.1%) 

 合计 37 622 5  45 402 6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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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营巴士服务 

6. 在二零二四年，有关专营巴士服务的个案共有 20 734 宗  13，

即每百万乘客人次计有 15.01 宗  投诉／建议；与二零二三年的  

17 207 宗 12个案及每百万乘客人次计有 12.86宗投诉／建议相比，分

别上升 20.5%及 16.7%。个案主要是涉及服务稳定性、员工行为及工

作表现及驾驶行为不当。该 20 734 宗 13个案的分类数字详载于附录 5。 

 

7. 投诉班次（由二零二三年的939宗减至二零二四年的708 宗，

跌幅为24.6%）及路线（由二零二三年的 965宗减至二零二四年的

761 宗，跌幅为21.1%）的个案数目有所减少。针对服务稳定性的投诉

由二零二三年的 8 423宗 17增至二零二四年的 9 656 宗 18，增幅为

14.6%。投诉有关员工行为及工作表现（由二零二三年的2 225宗增至 

二零二四年的 4 106宗 19，增幅为 84.5%）、驾驶行为不当（由  

二零二三年的2 433宗增至二零二四年的2 871宗，增幅为18.0%）、乘

客服务和设施（由二零二三年的1 286宗增至二零二四年的1 578宗，

增幅为22.7%）的个案数量则有所增加。 

8. 服务稳定性的投诉数目增加，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实施巴士

路线重组建议所致，当中一些需求较低的路线，服务班次并无完全回

复至疫情前水平。为改善整体巴士网络的营运效率和更有效运用资源，

运输署一直与专营巴士公司合作，通过既定机制适时调整巴士服务，

包括因应新基建项目及物业发展和最新出行模式导致乘客需求转变而

重组巴士服务（例如重组与新通车铁路线重迭的巴士服务，以及因应

市面晚间活动减少的整体趋势而缩减晚间的巴士服务班次）。在推行

重组项目期间，乘客或需时间适应经调整的服务水平，亦同时导致乘

客提出各项投诉。运输署一直密切监察专营巴士公司提供服务的情况

和市民的出行模式，以因应不断转变的乘客需求适时作出调整，并在

适当情况下重新调配所节省的资源改善其他服务。 

 

17  在 8 423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五位投诉人提出 2 644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

为 5 779 宗。  

18  在 9 656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五位投诉人提出 3 611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

为 6 045宗，与二零二三年的 5 779宗（见注 17）相比，增幅为 4.6%。 

19  在 4 106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一位投诉人提出 213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为

3 893宗，与二零二三年的 2 225宗相比，增幅为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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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除上述情况外，有关服务稳定性的投诉数目增加，也可能与服

务班次是否准时有关。随着经济及社会活动恢复，路面交通一般较为

繁忙，导致中途站巴士到站的时间更加不确定。其中一个例子是，行

走屯门区（例如屯门公路及皇珠路）的巴士路线普遍受该处的繁忙交

通影响。尽管如此，运输署一直密切监察巴士服务，要求专营巴士公

司在有需要时调派更多车辆以维持服务水平的稳定性，并批准在适当

情况下，当交通繁忙时采用替代路线作临时改道。经推行上述措施后，

二零二四年第四季有关服务稳定性的投诉数目明显减少，较  

二零二四年第三季下跌约42%。 

10. 至于有关驾驶行为不当和员工行为及工作表现的投诉数目增

加，运输署已要求专营巴士公司留意情况，并在有需要时与有关司机

跟进。此外，专营巴士公司亦须加强培训巴士司机，以改善驾驶行为

和员工行为及工作表现。 

11. 有关专营巴士服务的20 734宗13个案，按巴士公司／服务分类

的数字载于附录6。有关专营服务的投诉及建议资料如下： 

⚫ 九龙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九巴）— 二零二四年内

接获的 12 493 宗 20个案中，主要涉及服务稳定性

（6 673 宗 21）、员工行为及工作表现（1 916宗）以及驾

驶行为不当（1 685 宗）。每百万乘客人次计的投诉／建议

数目，由二零二三年的 12.49 宗增至二零二四年的

14.62 宗，增幅为 17.1%。 

 

⚫ 城 巴 有 限 公 司 （ 市 区 及 新 界 巴 士 网 络 专  

营权）（城巴（市区及新界））—  二零二四年内接获的 

3 203宗22个案，主要涉及服务稳定性（1 234宗23）、员工

 

20  在 12 493宗投诉及建议中，有四位投诉人提出共 2 916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

字为 9 577宗，即每百万乘客人次计有 11.20宗投诉／建议；与二零二三年的每百万

乘客人次计有 9.50宗投诉／建议相比（见附录 6），增幅为 17.9%。 

21  在 6 673宗投诉及建议中，有四位投诉人提出共 2 916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

字为 3 757宗。 

22   在 3 203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两位投诉人提出共 337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

为 2 866宗，即每百万乘客人次计有 12.37宗投诉／建议；与二零二三年的每百万乘

客人次计有 13.17宗投诉／建议相比（见附录 6），跌幅为 6.1%。 

23  在 1 234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两位投诉人提出共 337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

为 897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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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及工作表现（792 宗 ）以及驾驶行为不当（429宗）。

每百万乘客人次计的投诉／建议数目，由二零二三年的

13.71宗增至二零二四年的 13.82宗，增幅为 0.8%。 

 

⚫ 城巴有限公司（机场及北大屿山巴士网络专营权）（城巴

（大屿山））— 每百万乘客人次计的投诉／建议数目，由

二 零 二 三 年 的 22.92 宗 增 至 二 零 二 四 年 的 

24.76 宗，增幅为 8.0%。二零二四年内接获的 890 宗24个

案，主要涉及服务稳定性（305宗25）、员工行为及工作表

现（254 宗）以及驾驶行为不当（120宗）。 

 

⚫ 龙运巴士公司（龙运巴士）— 每百万乘客人次计的投诉／

建议数目，由二零二三年的 17.79 宗增至二零二四年的  

26.79宗，增幅为 50.6%。二零二四年内接获的 1 295宗26

个案中，主要涉及服务稳定性（545宗27）、员工行为及工

作表现（390宗28）以及驾驶行为不当（130宗）。 

 

⚫ 新大屿山巴士（一九七三）有限公司（新大屿山巴士）— 

每百万乘客人次计的投诉／建议数目，由二零二三年  

的 9.23 宗增至二零二四年的 10.35 宗，增幅为 12.1%。 

二零二四年内接获的 366 宗个案，主要涉及服务稳定性

（105 宗）、员工行为及工作表现（98宗）以及驾驶行为

不当（69 宗）。 

 

 

 

24  在 890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两位投诉人提出共 68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为

822 宗，即每百万乘客人次计有 22.87宗投诉／建议；与二零二三年的每百万乘客人

次计有 22.85宗投诉／建议相比（见附录 6），增幅为 0.1%。 

25 在 305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两位投诉人提出共 68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为

237 宗。 

26 在 1 295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三位投诉人提出共 372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

为 923 宗，即每百万乘客人次计有 19.09宗投诉／建议；与二零二三年的每百万乘客

人次计有 17.58宗投诉／建议相比（见附录 6），增幅为 8.6%。 

27 在 545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两位投诉人提出共 159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为

386 宗。 

28  在 390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一位投诉人提出共 213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为

177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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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海隧巴服务29— 二零二四年内接获的 2 487宗30个案，主

要涉及服务稳定性（7 9 4 宗 31）、员工行为及工作表现  

（656宗）以及驾驶行为不当（436宗）。每百万乘客人次

计的投诉／建议数目，由二零二三年的 1 1 .2 5 宗  增至 

二零二四年的 14.16宗，增幅为 25.9%。 

 

12. 有关九巴、城巴（市区及新界）、城巴（大屿山）、新巴、龙

运巴士、新大屿山巴士和过海隧巴过去五年的投诉／建议的比较载于

附录 7。 

非专营巴士服务  

13. 非专营巴士服务于公共交通系统担当辅助角色，纾缓市民在繁

忙时间对专营巴士和专线小巴服务的需求，及在一些其他公共交通不

能提供符合营运效益服务的地区应付乘客需求。 

14. 在二零二四年，有关非专营巴士服务的个案共有 811宗 15，即

每百万乘客人次计有 6.39宗投诉／建议；与二零二三年的 54514宗个

案及每百万乘客人次计有 4.38宗投诉／建议相比，分别上升 48.8%及

45.9%。运输署会继续监察情况，并与营办商紧密合作，在必要时加强

服务。该 811 宗 15个案的分类数字详载于附录 8。 

 

15. 有关非专营巴士服务过去五年的投诉／建议的比较载于  

附录 9。 

公共小巴服务 

16. 在二零二四年，有关公共小巴服务的个案共有 9 342宗，即每

百万乘客人次计有 17.34 宗投诉／建议；与二零二三年的 7 575 宗个

案及每百万乘客人次计有 14.18 宗投诉／建议相比，分别上升 23.3% 

 

29  过海隧巴服务是九巴及城巴联合经营，因此投诉及建议不能按巴士公司分类。 
30  在 2 487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三位投诉人提出共 131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

为 2 356宗，即每百万乘客人次计有 13.42宗投诉／建议；与二零二三年的每百万乘

客人次计有 11.20宗投诉／建议（见附录 6）相比，增幅为 19.8%。 
31  在 794 投诉及建议中，有三位投诉人提出共 131 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为

663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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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22.3%。 

专线小巴服务 

17. 专线小巴须依照服务详情表的规定，按指定的收费、路线及班

次运作。运输署负责监察营办商的表现。 

18. 在二零二四年，有关专线小巴服务的投诉／建议共有  

8 865 宗，占所有公共小巴个案的 95%，以每百万乘客人次计的 

投诉／建议数目是 18.27 宗；与二零二三年的 7 212 宗个案及每百万

乘客人次计有 15.14 宗投诉／建议相比，分别上升 22.9%及 20.7%。

个案数目上升主要原因是有关员工行为及工作表现及驾驶行为不当投

诉增加。该 8 865 宗个案的分类数字详载于附录 10。 

 

19. 与二零二三年相比，在二零二四年所接获投诉的整体数目有

所增加。在接获的专线小巴投诉个案中，大部分个案关于员工行为及

工作表现（包括司机）、服务稳定性，以及驾驶行为不当。鉴于投诉

专线小巴司机驾驶行为不当和行为及工作表现的数目不断增加，运输

署会继续与专线小巴业界合作推行措施，例如为新入职司机及输入司

机提供职前培训课程。同时，就投诉专线小巴的服务稳定性而言，运

输署会继续研究每宗投诉个案，有需要时会进行突撃调查，藉此查明

有关路线的服务水平，并与营办商跟进以纠正问题。此外，如有营办

商不依循服务班次（包括不依循时间表及路线等），运输署会发出警

告信。当局会在有关专线小巴营办商的中期评核时考虑该等警告信。

如专线小巴营办商表现差劣，其客运营业证的延展年期或会被缩短。 

红色小巴服务 

20. 红色小巴没有固定的路线和班次，亦可自行决定收费，唯营运

地区受现行政策的特定规范32。 

21. 在二零二四年，有关红色小巴服务的投诉／建议共有 477宗，

占所有公共小巴个案的 5%，以每百万乘客人次计的投诉／建议数目

 

32  考虑到香港的道路挤塞问题及鼓励红巴转为专线小巴的政策目标， 政府对红巴实施

一些营运规限。红巴可在现时的服务地区营运， 但不能行走新市镇或新的房屋发展

区。此外， 政府也限制红巴使用快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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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8.92宗；与二零二三年的 363宗个案及每百万乘客人次计有 6.31 宗

投诉／建议相比，分别上升 31.4%及 41.4%。该 477宗个案的分类数

字详载于附录 11。 

22. 至于红色小巴的个案，在二零二四年所接获投诉的整体数目

较二零二三年为多，投诉类别主要是驾驶行为不当，以及员工行为及

工作表现（包括司机）。由于红色小巴大部份由个人独立经营，运输

署收到有关员工行为及工作表现的投诉后，便会向相关的红色小巴业

界商会反映，并提醒他们敦促红色小巴司机注意。至于有关驾驶行为

不当的投诉，运输署会把涉嫌违反道路交通规例的投诉转介警方采取

执法行动。此外，运输署通过与红色小巴业界商会举行定期会议，不

时提醒公共小巴业界注意驾驶安全和服务质素。运输署亦与警方合作，

为前线公共小巴司机举行安全讲座，以提高他们的安全意识。 

 

23. 有关专线小巴及红色小巴过去五年的投诉及建议的比较载于

附录 12。 

的士服务 

24. 在二零二四年，的士服务仍属一项主要投诉项目。有关的士服

务的个案共有 13 096宗，占涉及公共交通服务个案总数约 29%。每百

万乘客人次计的投诉／建议数目是 52.42 宗，在所有公共交通服务中

最高；与二零二三年的 11 452 宗个案及每百万乘客人次计有  

43.02宗投诉／建议相比，分别上升 14.4%及 21.9%。投诉主要涉及的

士司机违规行为（特别是拒载、不使用最直接的路线及司机驾驶行为

不当）。该 13 096宗个案的分类数字详载于附录 13。 

 

25. 在接获的 13 096 宗个案中，涉及的士司机违规行为的个案有 

12 667 宗（96.7%）。如投诉人愿意作证，交通投诉组会把这些个案

转交警方进一步调查。年内，共有 3 312宗（26.1%）这类投诉转介警

方处理。在二零二四年，警方完成调查今年或以前转介的 1 918 宗个

案，当中有 39名驾驶者被票控。调查结果的分类数字载于附录 14。 

26. 有关的士服务过去五年的投诉及建议的比较载于附录 15。 

27. 警方一直采取执法行动，打击的士司机违例行为，主要包括在

黑点加强巡逻，以及根据情报采取行动。市民遇有任何的士司机违规，

例如滥收车资、拒载或兜客，警方十分鼓励市民向他们举报，提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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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日期、时间、地点、的士车牌号码等详细资料，以便警方调查。如

有足够证据，警方会采取检控行动。 

28. 在二零二四年的投诉数目增加，相信主要是由于访港旅客总

数上升。根据香港旅游发展局的资料，香港在二零二四年共接待

4 500 万旅客，按年增长 31%。运输署已通过不同途径，包括定期举

行业界会议、安全驾驶讲座、致函业界和出版通讯，提醒业界提高的

士服务质素。如的士车主及司机屡次干犯违规行为或其他与的士司机

相关的严重罪行（例如滥收车资及拒载），运输署会按情况向警方提

供他们的个人资料，以作调查和采取检控行动。运输署亦会按需要要

求警方在各个黑点加强执法行动，打撃违规行为。 

 

29. 鉴于公众期望更佳的的士服务质素及安全，政府在过去两年

推出一系列措施以提升个人化点对点交通服务的整体质素，以及促进

的士行业的长远健康发展。为了对的士司机的违规行为加强阻吓作用，

政府就部分与的士司机相关的罪行引入两级制罚则和的士司机违例记

分制。该两级制罚则在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生效，而的士司机

违例记分制则于二零二四年九月二十二日生效。截至二零二五年  

七月十四日，共有 107 名的士司机因干犯有关罪行而被定罪或负上法

律责任须缴付定额罚款，以及根据记分制被记分数。 

 

30. 此外，为善用科技提升整体的士服务质素，政府于二零二五年

七月二十三日透过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向立法会提交两条修订规例，

建议规定所有的士必须在车厢内安装行程记录系统，以及所有的士司

机必须容许乘客以电子缴付媒介缴付的士车费。经立法会审议后，有

关所有的士司机必须容许乘客以电子缴付媒介缴付的士车费的规定将

于二零二六年四月一日生效。至于行程记录系统，政府预期的士业界

可在二零二六年开始在的士车厢内安装行车记录系统，以期于  

二零二七年完成安装。 

铁路服务 

31. 在二零二四年，有关铁路服务的个案共有 1 300 宗  16，与 

二零二三年的 744宗个案相比，上升了 74.7%。其中每百万乘客人次

计的投诉／建议数目由二零二三年的 0.39 宗上升至二零二四年的

0.67 宗，增幅为 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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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有关铁路服务的 1 300 宗 16 个案，按铁路公司分类的数字载

于附录 16。其中有 1 226 宗33个案与港铁公司的服务有关，占铁路服

务个案总数约 94%。有关港铁公司服务的投诉及建议资料如下： 

⚫ 轻铁以外的服务  – 每百万乘客人次计的投诉／建议数目，

与二零二三年的 0.34 宗增至二零二四年的 0.60 宗，增幅

为 76.5%。二零二四年内接获的 1 045宗34个案，主要涉及

乘客服务和设施（558 宗）及员工行为及工作表现（256宗）。 

⚫ 轻铁服务  – 每百万乘客人次计的投诉／建议数目，由  

二零二三年的 0.67 宗增至二零二四年的 1.17 宗，增幅为

74.6%。二零二四年内接获的 181 宗 35个案，主要涉及 

乘客服务和设施（86 宗）及班次／载客量（41宗）。 

33. 有关港铁公司过去五年的投诉／建议的比较载于附录 17。 

34. 在二零二四年有关港铁公司服务的投诉数目较二零二三年增

加，特别是关乎员工行为及工作表现，以及乘客服务和设施。这些个

案涉及员工在执行附例和响应乘客查询时的态度、要求港铁公司对违

反附例加强执法行动，以及在炎热天气下港铁车站的温度问题。针对

在炎热天气下港铁车站的温度问题，港铁公司已实时安排在各车站加

装超过 250 部流动通风设备和牛角扇，以加强空气流通和减低炎热天

气的影响。至于员工的工作表现，港铁公司已提醒前线员工注意态度，

特别是对可能违反附例而加强执法行动的情况。运输署已提醒港铁公

司继续密切监察情况，并按需要采取改善措施。 

35. 电车服务方面，在二零二四年所接获的投诉有 74 宗，与 

二零二三年的 77 宗相比，跌幅为 3.9%。投诉大多涉及员工行为及工

作表现及驾驶行为不当。香港电车有限公司已调查有关投诉，并会继

续监察电车车长的工作表现，按照时间表和乘客需要营运。 

 

33  在 1 226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一位投诉人提出 129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

为 1 097宗，与二零二三年的 667宗相比，增幅为 64.5%。 

34  在 1 045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一位投诉人提出 94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为

951宗，与二零二三年的 566宗相比，增幅为 68.0%。 

35  在 181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一位投诉人提出 35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为

146宗，与二零二三年的 101宗相比，增幅为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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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轮服务 

36. 在二零二四年，有关渡轮服务的个案共有 119 宗，即每百万 

乘客人次计有 3.05 宗投诉／建议；与二零二三年的 99 宗个案和 

每百万乘客人次计有 2.54 宗投诉／建议相比，分别上升 20.2%及

20.1%。投诉数目增加，主要原因是有关员工行为及工作表现及乘客服

务和设施投诉增加。 

37. 有关渡轮服务的 119 宗个案，按渡轮公司分类的数字载于  

附录 18。有关两间主要渡轮公司的投诉及建议资料如下： 

⚫ 新渡轮  – 每百万乘客人次计的投诉／建议数目，由  

二零二三年的 2.98 宗上升至二零二四年的 3.22 宗，增幅

为 8.1%。 

⚫ 天星小轮有限公司（天星小轮）– 每百万乘客人次计的投

诉／建议数目，由二零二三年的 0.94 宗上升至二零二四年

的 1.91宗，跌幅为 103.2%。 

38. 有关新渡轮及天星小轮过去五年的投诉／建议的比较载于  

附录 19。 

交通及道路情况  

39. 在二零二四年，交通投诉组共接获 5 409宗36有关交通及道路

情况的投诉及建议，当中纯粹提出建议的共有 83宗；与二零二三年的

4 482宗37投诉及建议相比，上升 20.7%。这些个案按类别及地区分类

的数字分别详载于附录 20至附录 24。 

 

 

36  在 5 409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三位投诉人提出 1 686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

为 3 723宗，与二零二三年的 4 207宗（见注 37）相比，跌幅为 11.5%。 
37  在 4 482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一位投诉人提出共 275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

为 4 207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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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情况 

40. 在二零二四年，交通投诉组共接获 2 485宗 8有关交通情况的

投诉及建议，占个案总数约 5%。与二零二三年的 1 232宗 7相比，这

类个案数目增加 101.7%。 

 

41. 在接获的 2 485 宗 8 个案中，与交通挤塞／阻塞有关的共有

1 907 宗 38（77%）；与二零二三年的 761 宗39相比，增加 150.6%。 

二零二四年引致交通挤塞／阻塞投诉的原因分类如下： 

 投诉数目  

原因 2023 2024 增/减 

车辆挤塞／阻塞  57540  1 74841 +204.0% 

交通管理  111  82 -26.1% 

道路工程  24  37 +54.2% 

其他  51  40 -21.6% 

合计  76139  1 90738 +150.6% 

 

 

 

 

 

 

 

 

38   在 1 907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两位投诉人提出 1 491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

为 416宗，与二零二三年的 486宗（见注 39）相比，跌幅为 14.4%。 

39   在 761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一位投诉人提出共 275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为

486宗。 

40   在 575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一位投诉人提出共 275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为

300宗。 

41   在 1 748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两位投诉人提出 1 491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

为 257宗，与二零二三年的 300宗（见注 40）相比，跌幅为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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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在二零二四年，接获较多有关交通挤塞／阻塞投诉的地区如

下： 

 投诉数目  

地区 2023 2024 增/减 

葵青  32342  1 02343 +216.7% 

九龙城  34  33344 +879.4% 

油尖旺  49  15245 +210.2% 

43. 所有涉及交通挤塞／阻塞的投诉及建议，均转交予运输署、  

警务处、路政署及其他相关部门考虑及跟进。在接获的 1 907 宗 38个

案中，有 1 748 宗 41（92%）涉及车辆阻塞而导致交通挤塞，与 

二零二三 年的 575 宗相比，升幅为 204.0%。在二零二四年，运输署

继续采取以下措施，纾缓交通挤塞： 

 

(a) 审核有关临时交通安排的建议并监察成效，尽量减低道路工

程导致交通挤塞；  

(b) 装设新交通灯及调校现有交通灯号； 

(c) 实行交通改道，以增加流量； 

(d) 采取交通限制措施； 

(e) 重新划定行车道及调整道路交界处的设计；以及 

(f) 提供停车处，以方便上落客货。 

 

 

42   在 323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一位投诉人提出 275 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为

48宗。 

43   在 1 023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一位投诉人提出 1 011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

为 12宗，与二零二三年的 48宗（见注 42）相比，跌幅为 75.0%。 

44   在 333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一位投诉人提出 308 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为

25宗，与二零二三年的 34宗相比，跌幅为 26.5%。 

45   在 152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一位投诉人提出 111 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为

41宗，与二零二三年的 49宗相比，跌幅为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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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在二零二四年接获 319 宗有关交通管理事宜（不包括有关交

通挤塞的个案）投诉及建议。这些个案与交通灯号时间分配及行车线

安排等有关。与二零二三年的 255宗相比，个案数目增加 25.1%。 

45. 此外，在二零二四年，交通投诉组接获 186项增设交通标志及

设备的要求，较二零二三年的 121宗增加 53.7%。 

46. 在二零二四年，有关泊车设施的投诉及建议共有 73 宗，较 

二零二三年的 95宗下降 23.2%。 

 

道路维修 

47. 在二零二四年，交通投诉组共接获 182 宗有关道路维修的投

诉及建议，占个案总数少于 1%。与二零二三年的 208宗比较，这类个

案的数目下降 12.5%。有关个案均已转介路政署或其他有关部门，以

便进行调查和采取改善措施。 

法例执行 

48. 在二零二四年，交通投诉组共接获 2 742宗 9有关法例执行的

投诉，占个案总数约 5%；与二零二三年的 3 042宗相比，减少 9.9%。 

49. 有关法例执行的投诉个案，主要涉及违例泊车及驾车人士／

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所有投诉均已转介警务处进一步调查。部分个

案亦已转介运输署，由该署考虑应否采取适当措施（例如实行交通管

理措施或提供泊车设施）以改善情况。 

50. 交通投诉组在二零二四年共接获 525 宗有关驾驶人士在驾驶

时使用流动电话或通讯设备的投诉。交通投诉组小组委员会得悉，  

警方在二零二四年共提出 26 004 宗检控，与二零二三年的 26 929 宗

相比，下跌 3.4%。 

 

 

有关道路安全事宜的投诉及建议  

51. 在二零二四年接获的 51 046 宗 2 投诉及建议中，8 806 宗 

（17.3%）与道路安全的事宜有关。这些个案分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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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诉/建议数目 

公共交通服务  6 556 

交通管理  171 

道路维修  61 

法例执行  2 018 

合计  8 806  

52. 公共交通服务方面，投诉人关注到司机的驾驶行为不当、车辆

状况以及其他事项（例如公共交通车辆造成阻塞、服务质量、上落车

安排），可能危及乘客或其他道路使用者。 

53. 交通管理方面，投诉人主要关注到不适当的辅助交通设备的

安排、不适当的交通灯号安排／协调和不适当的交通限制措施，可能

导致交通意外。 

54. 道路维修方面，投诉人主要关注到路面破损及损坏交通灯号，

可能导致交通意外。 

55. 在二零二四年接获的 8 806 宗有关道路安全的投诉及建议中，

346 宗与骑单车人士或单车安全有关。 

56. 法例执行方面，有关违例泊车造成阻塞的投诉共有 1 027宗46。

有关驾车人士／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例如不遵守交通灯号、突然转

线、冲红灯以及没有让路给行人或车辆）并对其他道路使用者构成危

险的投诉则有 991宗。 

57. 有关道路安全事宜的投诉及建议，均已转交运输署、警务处、

其他有关部门或公共交通机构调查及跟进。相关各方均积极响应，并

已采取或将会采取改善措施，尽量解决公众关注的问题。 

 

46   在 1 027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一位投诉人提出 444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为

583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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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值得注意的个案改善措施  

 

加强南区的行人安全  

58. 一名市民对南区行人过路处不足的问题表示关注。  

二零二四年六月，大潭道曾发生一宗交通意外，揭示区内一些安全隐

患。他认为交通挤塞并非由行人过路处引起，而是交通流量超出了南

区道路的设计行车量所致。该名市民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在南区增设行

人过路处，特别是在大潭道近香港国际学校处设置交通灯和速度限制

标志，以加强行人安全，并提醒驾驶人士小心驾驶。 

59. 有关个案已转交运输署跟进。该署回复指为改善南区行人过

路处的环境，运输署一直有检视公共道路上的行人和交通情况，并曾

就在合适地点设置或改善行人过路设施进行考虑。该署于二零二三年

及二零二四年分别在黄竹坑道（近科达设计中心）及业发街设置新的

行人过路设施。此外，运输署正与路政署联系，检视在大潭道（近香

港国际学校）、鸭脷洲大街等地点设置行人过路设施的可行性。待有

可行方案，该署会经民政事务总署安排就此进行地区咨询。至于鸭脷

洲大街的拟议工程，路政署表示，有关建造工程预计在二零二五年之

内展开。 

60. 就着投诉人提出在大潭道近香港国际学校处设置行人过路设

施的建议，运输署正与路政署联系，检视在香港国际学校附近的大潭

道与白笔山道交界处设置交通灯控制过路处是否可行，藉此改善行人

环境。路政署进一步表示，大潭道的建造工程预计约于二零二五年内

展开。 

61. 此外，运输署表示，根据《道路交通条例》（第 374 章） 

第 40 条，除非「速度限制」标志另有标示，否则所有道路的最高速度

限制为每小时 50公里。由于整段大潭道均受时速 50公里的车速所限

制，故有关路段无须设置速度限制标志。大潭道的适当位置已设有「前

面道路两边收窄」、「开始减速」及「小心迎面而来的车辆」的交通

标志，以及「慢驶」的道路标记。为进一步提醒驾驶人士小心驾驶，

运输署已于二零二四年九月在香港国际学校附近的大潭道及白笔山道

增设「慢驶」道路标记，以及「前面有行人在道路上或正横过道路」

和「学校」的交通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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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开源道与伟业街交界处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  

62. 自从连接伟业街、开源道及观塘码头公共运输交汇处的回旋

处于二零二四年八月因临时交通管制改为交通灯控制路口后，交通投

诉组接获多宗市民投诉，指该处一带交通严重挤塞。 

63. 有关个案已转交运输署调查和跟进。运输署回复指，该署一直

监察开源道与伟业街交界处的交通情况，并已调整邻近交界处的交通

灯号，以理顺交通流量。该署表示，已与倡议部门土木工程拓展署（土

拓署）和警方进行多次实地视察，以检视有关的临时交通安排。该署

亦表示已实施多项交通改善措施，包括(a)设立一条专供观塘码头公共

运输交汇处转入伟业街西行线的行车道；(b)在观塘码头公共运输交汇

处出口道路与伟业街交界处设置黄色方格路口标记，确保该处交通畅

顺；(c)局部扩阔开源道最左行车线，以配合长车转向所需及维持开源

道三线行车；(d)改善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以提示驾驶人士相关的临

时交通安排，并禁止在交界处掉头和造成阻塞；(e)增设方向标志，为

前往不同目的地的驾驶者及乘客提供指示；(f)与专营巴士营办商和附

近物业的管理公司等不同持份者保持联系，解说临时交通安排措施及

改道路线；以及(g)加强执法行动，打击在有关道路交界处违例泊车。 

64. 运输署表示，在实施上述措施后，该处在繁忙时间的交通情况

有所改善。运输署会继续监察实施临时交通安排后的交通情况，并在

有需要时要求土拓署更改临时交通安排，直至工程完结（暂定二零二五

年底）。 

实施交通管理措施以纾缓屯门区的挤塞情况  

65. 屯门—赤鱲角隧道通车后，交通投诉组接获多宗市民对屯门

公路挤塞情况所提出的投诉。一名市民表示，屯门公路在早上繁忙时

段经常堵塞，当中往荃湾方向近屯门市中心路段的情况尤其严重。据

投诉人观察所见，车龙中有不少车辆取道上述路段转入屯门—赤鱲角

隧道。投诉人要求运输署采取可行措施，以纾缓交通挤塞情况。 

66. 有关个案已转交运输署跟进。该署回复指，部门一直密切监察

新界西北的交通情况和需求变动，并按需要适时采取相应的交通措施。

为配合新界西北发展衍生的长远交通需求，政府正进行一系列项目，

包括十一号干线（元朗至北大屿山段）和屯门绕道等。这些措施旨在

加强区内外的连系，提升交汇道路和区内道路网络的承受能力，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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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发展的连系。 

67. 拟建的屯门绕道将可让车辆直接往来元朗和屯门—赤鱲角隧

道，而无须绕道屯门公路（市中心段）和皇珠路，这有助该等道路交

通分流，减轻相关道路的交通负荷。 

68. 在中期措施方面，政府会在屯门绕道开通前，在屯门区内优先

进行主要道路扩建工程（包括拟建的龙富路连接路和海荣路连接路），

以提升区内道路网络的承受能力。拟建的龙富路连接路让车辆可直接

由龙富路前往青云路，便利屯门市中心和屯门西之间的交通往来，并

把屯门公路（市中心段）和皇珠路的车辆分流至该连接路，这有助纾

缓该等道路的挤塞情况。 

69. 此外，运输署亦已因应屯门的交通情况，制订了短期交通管理

措施。政府已安排在鸣琴路与龙门路交界处进行路口扩阔工程，让车

辆可顺畅地沿青田路、鸣琴路、青云路和龙门路的路线，往来屯门公

路（虎地段）和屯门—赤鱲角隧道，藉此把屯门公路（市中心段）和

皇珠路的交通分流。 

70. 运输署会继续监察屯门区的交通情况，并按需要制订适当的

交通管理措施。 

 



 

- 23 -  

附录 1(i)(a) 

交通投诉组在二零二零至二零二四年间接获的投诉及建议  

投诉/建议性质(1)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I. 公共交通服务         

 (a) 服务质量 1 165 [97] 2 921 [942] 4 051 [1 245] 2 969    [934] 2 451 [682] 

 (b) 服务水平 15 855 [22] 22 456 [44] 28 599 [47] 33 856 [75] 42 029 [50] 

 (c) 一般性质 602 [19] 627 [11] 745 [40] 797 [25] 922 [22] 

   17 622 [138] 26 004 [997] 33 395 [1 332] 37 622 [1 034] 45 402    [754] 

II. 交通情况           

 (a) 交通挤塞／阻塞 666 [12] 783 [17] 448 [14] 761 [17] 1 907 [4] 

 (b) 交通管理 132 [32] 205 [51] 164 [40] 255 [66] 319 [43] 

 (c) 增设交通标志及设备 64 [24] 90 [31] 73 [33] 121 [41] 186 [25] 

 (d) 泊车设施 27 [2] 97 [13] 75 [17] 95 [11] 73 [6] 

   889 [70] 1 175 [112] 760 [104] 1 232 [135] 2 485 [78] 

III. 道路维修           

 (a) 道路情况 88  88 [2] 80  113 [4] 88 [1] 

 (b) 交通标志及设备 106 [1] 325 [3] 169 [2] 82 [1] 86 [1] 

 (c) 行车道标记 10  14  12 [1] 13  8  

   204 [1] 427 [5] 261 [3] 208 [5] 182 [2] 

IV. 法例执行           

 (a) 违例泊车 4 704 [1] 3 290 [5] 3 934 [3] 2 042 [5] 1 589 [2] 

 (b) 其他执法事宜 1 225 [3] 1 358 [9] 1 135 [8] 1 000 [2] 1 153 [1] 

   5 929 [4] 4 648 [14] 5 069 [11] 3 042 [7] 2 742 [3] 

            

V. 其他 244 [1] 258 [8] 199 [1] 248 [7] 235 [6] 

 合计 24 888 [214] 32 512 [1 136] 39 684 [1 451] 42 352 [1 188] 51 046    [843] 

 

 
注 : (1) 方括号内是年内接获的纯粹建议数目。个案总数已包括这些数目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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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i)(b) 

交通投诉组在二零二零至二零二四年间接获的投诉及建议 (1) 

投诉/建议性质(2)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I. 公共交通服务         

 (a) 服务质量 865 [97] 2 539 [942] 3 768 [1 245] 2 969 [934] 2 451 [682] 

 (b) 服务水平 14 515 [22] 21 568 [44] 21 766 [47] 31 210 [75] 37 800 [50] 

 (c) 一般性质 602 [19] 627 [11] 745 [40] 797 [25] 922 [22] 

   15 982(3) [138] 24 734(8) [997] 26 279(12) [1 332] 34 976(15) [1 034] 41 173(18) [754] 

II. 交通情况           

 (a) 交通挤塞／阻塞 666 [12] 783 [17] 448 [14] 486(16) [17] 416(19) [4] 

 (b) 交通管理 132 [32] 205 [51] 164 [40] 255 [66] 319 [43] 

 (c) 增设交通标志 

及设备 

64 [24] 90 [31] 73 [33] 121 [41] 186 [25] 

 (d) 泊车设施 27 [2] 97 [13] 75 [17] 95 [11] 73 [6] 

   889 [70] 1 175 [112] 760 [104] 957 [135] 994 [78] 

III. 道路维修           

 (a) 道路情况 88  88 [2] 80  113 [4] 88 [1] 

 (b) 交通标志及设备 106 [1] 181(9) [3] 169 [2] 82 [1] 86 [1] 

 (c) 行车道标记 10  14  12 [1] 13  8  

   204 [1] 283 [5] 261 [3] 208 [5] 182 [2] 

IV. 法例执行           

 (a) 违例泊车 3 176(4) [1] 3 137(10) [5] 2 636(13) [3] 2 042 [5] 1 589 [2] 

 (b) 其他执法事宜 1 001(5) [3] 1 358 [9] 1 135 [8] 1 000 [2] 958(20) [1] 

   4 177 [4] 4 495 [14] 3 771 [11] 3 042 [7] 2 547 [3] 

            

V. 其他 202(6) [1] 258 [8] 199 [1] 248 [7] 235 [6] 

 合计 21 454(7) [214] 30 945(11) [1 136] 31 270(14) [1 451] 39 431(17) [1 188] 45 131(21) [843] 

注 : (1) 不包括个别投诉人在一季内提出超过 100 宗投诉的个案数字。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载于附录 1(i)(a)。 

 (2) 方括号内数字是年内接获纯粹为建议的数字。这些数字已包括在所接获个案的总数之中。  

 (3) 不包括由两位投诉人提出共 1 640 宗投诉。  

 (4) 不包括由一位投诉人提出共 1 528 宗投诉。  

 (5) 不包括由一位投诉人提出共 224 宗投诉。  

 (6) 不包括由一位投诉人提出共 42 宗投诉。  

 (7) 不包括由三位投诉人提出共 3 434 宗投诉。  

 (8) 不包括由两位投诉人提出共 1 270 宗投诉。  

 (9) 不包括由一位投诉人提出共 144 宗投诉。  

 (10) 不包括由一位投诉人提出共 153 宗投诉。  

 (11) 不包括由四位投诉人提出共 1 567 宗投诉。  

 (12) 不包括由 13 位投诉人提出共 7 116 宗投诉。  

 (13) 不包括由一位投诉人提出共 1 298 宗投诉。  

 (14) 不包括由 14 位投诉人提出共 8 414 宗投诉。  

 (15) 不包括由五位投诉人提出共 2 646 宗投诉。  

 (16) 不包括由一位投诉人提出共 275 宗投诉。  

 (17) 不包括由六位投诉人提出共 2 921 宗投诉。  

 (18) 不包括由七位投诉人提出共 4 229 宗投诉。  

 (19) 不包括由二位投诉人提出共 1 491 宗投诉。  

 (20) 不包括由一位投诉人提出共 195 宗投诉。  

 (21) 不包括由九位投诉人提出共 5 915 宗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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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注：(1) 此列表内的投诉及建议数目不包括个别投诉人在一季内提出超过 100 宗投诉的个案数字。包括这些

投诉的数字载于附录 1(ii)(a)。  

-   2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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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2(i) 

投诉及建议的调查结果一览表  

 (二零二四年一月至十二月) 

 

图例 

A1 - 成立的个案(行动已完成/已着手采取行动的个案) 

A2 - 成立的个案(需进一步考虑才采取行动的个案) 

B - 不成立的个案 

C - 无法追查的个案

 

调查结果     

投诉/建议性质 

 

 

 

A1 

 

 

 

A2 

 

 

 

B 

 

 

 

C 

 

 

 

合计 

I. 公共交通服务      

 (a) 服务质量  17  2 240  -  1  2 258 

 (b) 服务水平  1 735  22 711  11  3 441  27 898 

 (c) 一般性质  7  741  -  11  759 

  1 759  25 692  11  3 453  30 915 

II. 交通情况      

 (a) 交通挤塞／阻塞  81  670  -  2  753 

 (b) 交通管理  29  221  -  -  250 

 (c) 增设交通标志及设备  16  100  -  -  116 

 (d) 泊车设施  6  72  -  -  78 

  132  1 063  -  2  1 197 

III. 道路维修      

 (a) 道路情况  10  51  -  -  61 

 (b) 交通标志及设备  32  50  -  -  82 

 (c) 行车道标记  2  5  -  -  7 

  44  106  -  -  150 

IV. 法例执行      

 (a) 违例泊车  1 153  510  -  4  1 667 

 (b) 其他执法事宜  25  948  -  188  1 161 

  1 178  1 458  -  192  2 828 

V. 其他  12  226  -  1  239 

  3 125  28 545      11  3 648  35 329 
 

合计 

 

(9%) (81%) (<1%) 

 

 

(10%) 

 

 

(100%) 

 

 

31 67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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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ii) 

有关公共交通服务的  

投诉及建议的调查结果一览表  

(二零二四年一月至十二月) 

 

调查结果   

交通工具类别 

 

 

 

 A1 

 

 

 

 A2 

 

 

 

 B 

 

 

 

 C 

 

 

 

合计 

九龙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  675  8 116   -  112  8 903 

城巴有限公司  

(城巴专营(市区及新界) ) 

 9  2 763   -  17  2 789 

城巴有限公司 

(城巴专营(大屿山) ) 

 11  832   -  2  845 

新大屿山巴士(一九七三)有限 

公司 

 -  296   -  -  296 

龙运巴士公司  1  960   -  -  961 

过海隧巴服务  5  2 161   -  10  2 176 

非专营巴士服务  9  728   4  4  745 

专线小巴  1 021  5 936   -  57  7 014 

红色小巴  1  349   -  9  359 

的士  10  2 328   1  3 238  5 577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不包括轻铁)  15  897   5  -  917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轻铁)  2  158   1  -  161 

香港电车有限公司  -  67   -  3  70 

新世界第一渡轮服务有限公司  -  24   -  -  24 

天星小轮有限公司  -  30   -  -  30 

其他渡轮  -  47   -  1  48 

 

 

合计 

 

 1 759 

(6%) 

25 692 

 (83%) 

11 

(<1%) 

 3 453 

 (11%) 

 30 915 

(100%) 

27 451 

(89%) 

 

图例  

A1 - 成立的个案(行动已完成/已着手采取行动的个案) 

A2 - 成立的个案(需进一步考虑才采取行动的个案) 

B - 不成立的个案 

C - 无法追查的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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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政府部门/公共交通机构在二零二四年采纳的市民建议  

 

 

I. 公共交通服务 

 

 港岛区 

⚫ 加强城巴第 A12号线的服务，满足乘客的需求。 

⚫ 加强城巴第 A10号线的服务，满足乘客的需求。 

九龙区 

⚫ 搬迁碧云道北行近康栢苑的专线小巴站，改善交通流量。 

⚫ 在深旺道近海达邨设立的士站，方便的士等候。 

 新界区 

⚫ 延长城巴第 B8号线的服务时间，满足乘客的需求。 

⚫ 加强九巴第 276B号线的服务，满足乘客的需求。 

⚫ 加强九巴第 249X号线下午繁忙时间的服务，满足乘客的需求。 

⚫ 加强九巴第 288B 号线在早上繁忙时间的服务，满足乘客的需求。 

⚫ 加强城巴第 B8号线的服务，满足乘客的需求。  

II. 交通管理 

 

 港岛区 

⚫ 修改琉璃街近兴发街的「望右」标记，方便行人横过马路。 

⚫ 调整阿公岩道与柴湾道交界处交通灯的行人过路按键设定，方便行

附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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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横过马路。 

⚫ 在黄泥涌道近体育道加设黄色横条道路标记和「15 米前停车」交

通标志，提醒驾驶人士减速并在前面停车。 

⚫ 延长花园道及下亚厘毕道交通灯的行人绿灯时间，方便行人横过马

路。 

 

⚫ 在坚尼地城第 96W及 98W号电车站黄色「停车」线前方的行车道

路面加设红褐底色的「留意乘客」道路标记，改善道路安全。 

 

⚫ 延长上亚厘毕道与坚道交界处交通灯的行人绿灯时间，方便行人横

过马路。 

 

 

九龙区 

⚫ 延长茶果岭道南行与高超道交界处交通灯的行车绿灯时间，改善

交通流量。 

 

⚫ 延长伊利沙伯医院路转入加士居道交通灯的行车绿灯时间，改善

交通流量。 

 

⚫ 调低联合道与贾炳达道交界处电子行人过路发声装置的音量，尽

量减低对附近居民造成噪音滋扰。 

 

⚫ 修改牛头角道与振华道交界处的行车线标记，提升道路安全。 

 

⚫ 延长窝打老道与碧街交界处交通灯的行人绿灯时间，方便行人横

过马路。 

 

⚫ 在盈凤里近竹园联合村增设「望右」、「望左」及影线道路标记和

双黄线，改善道路安全。 

 

⚫ 延长歌和老街东行线与南昌街交界处交通灯在星期一至五早上繁

忙时间的行车绿灯时间，纾缓交通挤塞。 

⚫ 延长励业街南行转入海滨道一组交通灯在星期一至六早上繁忙时

间的行车绿灯时间，纾缓交通挤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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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振华道近彩霞道实施 24小时「禁止停车」限制区，防止违例泊

车，改善道路安全。 

 

⚫ 缩短香港浸会大学逸夫行政楼对出联福道一组交通灯的行人绿灯

等候时间，方便行人横过马路。 

 

⚫ 延长佛光街与忠孝街交界处交通灯在星期一至五傍晚的行车绿灯

时间，改善交通流量。 

⚫ 延长通州街与兴华街西交界处交通灯的行人绿灯闪动时间，方便

行人横过马路。 

 

⚫ 延长连翔道北行与佐敦道交界处交通灯的行车绿灯时间，改善交

通流量。 

 

⚫ 延长白田街右转入窝仔街及窝仔街右转入石硖尾街交通灯在早上

繁忙时间的行车绿灯时间，改善交通流量。 

 

⚫ 增加钦州街西近西邨路的电单车泊车位，方便电单车驾驶者。 

 

⚫ 延长协和街与秀雅道交界处交通灯的行车绿灯时间，改善交通流

量。 

 

⚫ 延长鲤鱼门道近圣安当女书院往鲤鱼门方向交通灯在早上繁忙时

间的行车绿灯时间，改善交通流量。 

 

新界区 

⚫ 延长屯门乡事会路与海珠路交界处交通灯的行车绿灯时间，纾缓交

通挤塞。 

 

⚫ 缩短石排头路与鸣琴路交界处交通灯的行人绿灯等候时间，方便行

人横过马路。 

 

⚫ 延长兴贵街南行线一组交通灯的行车绿灯时间，纾缓交通挤塞。 



 

- 32 -  

⚫ 延长怡东路南行线一组交通灯在早上繁忙时间的行车绿灯时间，改

善交通流量。 

 

⚫ 延长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北行右转和海荣路东行线一组交通灯的

行车绿灯时间，改善交通流量。 

 

⚫ 延长青山公路—蓝地段南行转入福亨村路一组交通灯的行车绿灯

时间，纾缓交通挤塞。 

⚫ 延长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南行转入顺达街一组交通灯的行车绿灯

时间，纾缓交通挤塞。 

 

⚫ 延长龙发街转入龙门路交通灯的行车绿灯时间，改善交通流量。 

 

⚫ 延长天瑞路与通往俊宏轩及天恒邨巴士总站连接路交界处交通灯

的行人绿灯时间，方便行人横过马路。 

 

⚫ 延长宝邑路与唐贤街交界处交通灯的行人绿灯时间，方便行人横过

马路。 

⚫ 延长田厦路与青山公路－洪水桥段交界处交通灯在早上繁忙时间

的行车绿灯时间，改善交通流量。 

 

⚫ 延长东涌海滨路与怡东路及迎禧路交界处交通灯在早上繁忙时间

的行车绿灯时间，改善交通流量。 

⚫ 延长达运道与丰运路交界处交通灯在早上繁忙时间的行车绿灯时间，改

善交通流量。 

⚫ 缩短天瑞路与天坛街及通往天颂苑连接路交界处交通灯的行车绿

灯时间，方便行人横过马路。 

 

 



 

 

二零二四年有关公共交通服务的投诉及建议 

 

 陆上交通工具 铁路运输 水路交通工具  

交通工具类别  专营巴士               

  城巴                 合计 

投诉/建议性质  (市区及 城巴 新大屿山 龙运  非专营 专线 红色   港铁 港铁    天星 其他 或小计 

 九巴 新界) (大屿山) 巴士 巴士 过海隧巴 巴士 小巴 小巴    的士  (非轻铁) (轻铁) 电车  新渡轮 小轮 渡轮  

(A) 服务质量                    

(1) 班次／载客量 366 158 37 26 45 76 28 570 - -  53 14 2  4 2 3 1384 

(2) 路线 382 153 43 4 40 139 9 40 - -  4 - -  - - - 814 

(3) 服务时间 28 26 7 1 4 14 3 8 - -  - - -  - - - 91 

(4) 设置车站 68 19 7 3 1 23 3 37 - -  - 1 -  - - - 162 

小计 844 356 94 34 90 252 43 655 - -  57 15 2  4 2 3 2451 

(B) 服务水平                    

(1) 服务班次 6673 1234 305 105 545 794 389 2604 - -  47 19 11  7 7 18 12758 

(2) 路线依循情况 48 27 14 6 29 34 8 335 - 2703  2 - 1  - - 1 3208 

(3) 驾驶行为不当 1685 429 120 69 130 438 92 1411 158 2660  55 41 20  2 2 2 7314 

(4) 员工(包括司机)行为及 

  工作表现 

1916 792 254 98 390 656 123 2903 147 5318  256 7 21  12 6 7 12906 

(5) 滥收车/船费 48 18 7 6 8 19 6 305 35 1986*  2 1 -  - 1 1 2443 

(6) 清洁 44 14 10 6 2 18 4 140 10 63  8 1 2  1 2 - 325 

(7) 车辆／船只状况 96 37 9 5 2 18 23 115 3 40  38 6 2  - 1 3 398 

(8) 乘客服务及设施 957 220 59 31 85 226 74 284 11 44  558 86 11  10 8 13 2677 

小计 11467 2771 778 326 1191 2203 719 8097 364 12814  966 161 68  32 27 45 42029 

(C) 一般性质 182 76 18 6 14 32 49 113 113 282  22 5 4  - 2 4 922 

今年合计 12493 3203 890 366 1295 2487 811 8865 477 13096  1045 181 74  36 31 52 45402 

总数 (20734) (23249) (1300)  (119)  

上年合计 10464 2989 710 303 764 1977 545 7212 363 11452  566 101 77  36 14 49 37622 

  
* 包括有关的士咪表的违规行为。 

 

 

附录 4(i) 

 

-   3
3

   - 



 

 

二零二四年有关公共交通服务的投诉及建议(1) 

 

 陆上交通工具 铁路运输 水路交通工具  

交通工具类别  专营巴士               

  城巴                 合计 

投诉/建议性质  (市区及 城巴 新大屿山 龙运  非专营 专线 红色   港铁 港铁    天星 其他 或小计 

 九巴 新界) (大屿山) 巴士 巴士 过海隧巴 巴士 小巴 小巴    的士  (非轻铁) (轻铁) 电车  新渡轮 小轮 渡轮  

(A) 服务质量                    

(1) 班次／载客量 366 158 37 26 45 76 28 570 - -  53 14 2  4 2 3 1384 

(2) 路线 382 153 43 4 40 139 9 40 - -  4 - -  - - - 814 

(3) 服务时间 28 26 7 1 4 14 3 8 - -  - - -  - - - 91 

(4) 设置车站 68 19 7 3 1 23 3 37 - -  - 1 -  - - - 162 

小计 844 356 94 34 90 252 43 655 - -  57 15 2  4 2 3 2451 

(B) 服务水平                    

(1) 服务班次 3757 897 237 105 386 663 121 2604 - -  47 19 11  7 7 18 8879 

(2) 路线依循情况 48 27 14 6 29 34 8 335 - 2703  2 - 1  - - 1 3208 

(3) 驾驶行为不当 1685 429 120 69 130 438 92 1411 158 2660  55 41 20  2 2 2 7314 

(4) 员工(包括司机)行为及 

  工作表现 

1916 792 254 98 177 656 123 2903 147 5318  256 7 21  12 6 7 12693 

(5) 滥收车/船费 48 18 7 6 8 19 6 305 35 1986*  2 1 -  - 1 1 2443 

(6) 清洁 44 14 10 6 2 18 4 140 10 63  8 1 2  1 2 - 325 

(7) 车辆／船只状况 96 37 9 5 2 18 23 115 3 40  38 6 2  - 1 3 398 

(8) 乘客服务及设施 957 220 59 31 85 226 66 284 11 44  464 51 11  10 8 13 2540 

小计 8551 2434 710 326 819 2072 443 8097 364 12814  872 126 68  32 27 45 37800 

(C) 一般性质 182 76 18 6 14 32 49 113 113 282  22 5 4  - 2 4 922 

今年合计 9577 2866 822 366 923 2356 535 8865 477 13096  951 146 74  36 31 52 41173 

总数 (16910) (22973) (1171)  (119)  

上年合计 7957 2872 708 303 755 1968 543 7212 363 11452  566 101 77  36 14 49 34976 

* 包括有关的士咪表的违规行为。 

 

 
注： (1) 

 

此列表不包括由五位及七位投诉人在二零二三年及二零二四年内分别提出共 2 646 宗及 4 229 宗投诉，他们各在一季内提出超过 100 宗投

诉。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载于附录 4(i)。  

附录 4(ii) 

-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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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有关专营巴士服务的投诉及建议 (1) 

 
注：  (1)  不包括个别投诉人在一季内提出超过 100 宗投诉的投诉数字载于方括号内。  

 (2)  这些个案主要是有关专营巴士引致交通阻塞。  

 (3)  在 17 207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五位投诉人提出共 2 644 宗投诉。  

 (4)  在 20 734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六位投诉人提出共 3 824 宗投诉。  

投诉/建议性质 2023 2024 增/减 

     

(A) 服务质量    

 (1) 班次  939   708  -24.6%  

 (2) 路线  965   761  -21.1%  

 (3) 服务时间  94   80  -14.9%  

 (4) 设置车站  113   121  +7.1%  

 小计  2 111   1 670  -20.9%  

     

(B) 服务水平    

 (1) 服务班次  8 423 [5 779]  9 656 [6 045] +14.6% [+4.6%] 

 (2) 路线依循情况  119   158  +32.8%  

 (3) 驾驶行为不当  2 433   2 871  +18.0%  

 (4) 员工(包括司机) 

行为及工作表现 

 2 225   4 106 [3 893] +84.5% [+75.0%] 

 (5) 滥收车费  70   106  +51.4%  

 (6) 清洁  85   94  +10.6%  

 (7) 车辆状况  170   167  -1.8%  

 (8) 乘客服务及设施  1 286   1 578  +22.7%  

 小计  14 811 [12 167]  18 736 [14 912] +26.5% [+22.6%] 

     

(C) 一般性质 (2)  285   328  +15.1%  

     

 合计 17 207 (3) [14 563] 20 734 (4) [16 910] +20.5%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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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 

有关专营巴士服务的投诉及建议 (1)(2) 

巴士公司 2023 2024 增/减 

九龙巴士(一九三三)有限 

公司 

10 464(5) 

[7 957 

(12.49) 

(9.50)] 

12 493(11) 

[9 577 

(14.62) 

(11.20)] 

+19.4% 

[+20.4% 

(+17.1%) 

(+17.9%)] 

城巴有限公司  

(城 巴 专 营(市 区 及 

新界) )(3) 

2 989(6) 

[2 872 

(13.71) 

(13.17)] 

3 203(12) 

[2 866 

(13.82) 

(12.37)] 

+7.2% 

[-0.2% 

(+0.8%) 

(-6.1%)] 

城巴有限公司 

(城巴专营(大屿山) ) 

710(7) 

[708 

(22.92) 

(22.85)] 

890(13) 

[822 

(24.76) 

(22.87)] 

+25.4% 

[+16.1% 

(+8.0%) 

(+0.1%)] 

新大屿山巴士(一九七三) 

有限公司 

303 (9.23) 366 (10.35) +20.8% (+12.1%) 

龙运巴士公司 764(8) 

[755 
(17.79) 

(17.58)] 

1 295(14) 

[923 
(26.79) 

(19.09)] 

+69.5% 

[+22.3% 

(+50.6%) 

(+8.6%)] 

过海隧巴(4) 1 977(9) 

[1 968 

(11.25) 

(11.20)] 

2 487(15) 

[2 356 

(14.16) 

(13.42)] 

+25.8% 

[+19.7% 

(+25.9%) 

(+19.8%)] 

合计 17 207(10) 

[14 563 

(12.86) 

(10.88)] 

20 734(16) 

[16 910 

(15.01) 

(12.24)] 

+20.5% 

[+16.1% 

(+16.7%) 

(+12.5%)] 

注： (1) 括号内的数字是每百万乘客人次计的投诉／建议数目。 

 (2) 个别投诉人在一季内提出超过 100宗投诉的投诉数字载于相关脚注。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载于方括号内。 

 (3) 城 巴 有 限 公 司 （ 第 一 类 专 营 权 ） 及 新 世 界 第 一 巴 士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专 营 权 ， 于  

二零二三年七月一日起整合为城巴（市区及新界巴士网络专营权）（城巴（市区及新界））。  

 (4) 过海隧巴服务由九巴、城巴及新巴联合经营，因此投诉及建议不能按巴士公司分类。 

 (5) 在 10 464宗投诉及建议中，有四位投诉人提出共 2 507宗投诉。 

 (6) 在 2 989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两位投诉人提出共 117宗投诉。 

 (7) 在 710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一位投诉人提出共两宗投诉。 

 (8) 在 764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一位投诉人提出共九宗投诉。 

 (9) 在 1 977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两位投诉人提出共九宗投诉。 

 (10) 在 17 207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五位投诉人提出共 2 644宗投诉。 

 (11) 在 12 493宗投诉及建议中，有四位投诉人提出共 2 916宗投诉。 

 (12) 在 3 203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二位投诉人提出共 337宗投诉。 

 (13) 在 890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二位投诉人提出共 68宗投诉。 

 (14) 在 1 295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三位投诉人提出共 372宗投诉。 

 (15) 在 2 487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三位投诉人提出共 131宗投诉。 

 (16) 在 20 734宗投诉及建议中，有六位投诉人提出共 3 824宗投诉 



 

 

 

 

注： (1) 

 

城巴有限公司（第一类专营权）及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务有限公司专营权，于二零二三年七月一日起整合为城巴（市区及新界巴士网络专营

权）（城巴（市区及新界））。  

-   3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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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8 

有关非专营巴士服务的投诉及建议 (1) 

投诉/建议性质  2023  2024  增/减  

        

(A) 服务质量        

 (1) 班次  39  28  -28.2%  

 (2) 路线  10  9  -10.0%  

 (3) 服务时间  4  3  -25.0%  

 (4) 设置车站  11  3  -72.7%  

 小计  64  43  -32.8%  

         

(B) 服务水平        

 (1) 服务班次  189 [187] 389 [121] +105.8% [-35.3%] 

 (2) 路线依循情况  11  8  -27.3%  

 (3) 驾驶行为不当  80  92  +15.0%  

 (4) 员工(包括司机)行为

    及工作表现 

 78  123  +57.7%  

 (5) 滥收车费  4  6  +50.0%  

 (6) 清洁  5  4  -20.0%  

 (7) 车辆状况  27  23  -14.8%  

 (8) 乘客服务及设施  53  74 [66] +39.6% [+24.5%] 

 小计  447 [445] 719 [443] +60.9% [-0.4%] 

         

(C) 一般性质(2)  34  49  +44.1%  

         

 合计  545(3) [543] 811(4) [535] +48.8% [-1.5%] 

注： (1) 不包括个别投诉人在一季内提出超过 100宗投诉的投诉数字载于方括号内。 

 (2) 这些个案主要是有关提供非专营巴士服务的车辆引致交通阻塞。 

 (3) 在 545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一位投诉人提出共两宗投诉。  

 (4) 在 811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两位投诉人提出共 276 宗投诉。  



 

 

-   3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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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0 

有关专线小巴服务的投诉及建议  

投诉/建议性质  2023 2024 增/减 

      

(A) 服务质量     

 (1) 班次   570  570 +0.0% 

 (2) 路线   45  40 -11.1% 

 (3) 服务时间   11  8 -27.3% 

 (4) 设置车站   17  37 +117.6% 

 小计   643  655 +1.9% 

      

(B) 服务水平     

 (1) 服务班次   2 446  2 604 +6.5% 

 (2) 路线依循情况   308  335 +8.8% 

 (3) 驾驶行为不当   1 088  1 411 +29.7% 

 (5)  员工(包括司机)行为 

 及工作表现 

  2 001  2 903 +45.1% 

 (5) 滥收车费   226  305 +35.0% 

 (6) 清洁   84  140 +66.7% 

 (7) 车辆状况   83  115 +38.6% 

 (8) 乘客服务及设施   236  284 +20.3% 

 小计   6 472  8 097 +25.1% 

      

(C) 一般性质 (1)   97  113 +16.5% 

      

 合计   7 212  8 865 +22.9% 

 
注：  (1) 这些个案主要是有关专线小巴引致交通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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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1 

有关红色小巴服务的投诉及建议  

 

投诉/建议性质 

  

2023 

 

2024 

 

增/减 

     

(A) 服务质量  - - - 

      

(B) 服务水平     

 (1) 服务班次  - - - 

 (2) 路线依循情况  - - - 

 (3) 驾驶行为不当  124 158 +27.4% 

 (4) 员工(包括司机)行为 

及工作表现 

 105 147 +40.0% 

 (5) 滥收车费  32 35 +9.4% 

 (6) 清洁  3 10 +233.3% 

 (7) 车辆状况  5 3 -40.0% 

 (8) 乘客服务及设施  11 11 +0.0% 

 小计  280 364 +30.0% 

      

(C) 一般性质(1)  83 113 +36.1% 

      

 合计  363 477 +31.4% 

 

注： (1) 这些个案主要是有关红色小巴的服务班次及服务稳定性。 



 

 

-   4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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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3 

有关的士服务的投诉及建议  

投诉/建议性质 

 

2023      2024       增/减 

的士司机违规行为    

(a) 司机行为及工作表现    

 (i) 举止无礼和不守规矩  1 730  2 125 +22.8% 

 (ii) 拒载  2 878  2 714 -5.7% 

 (iii) 兜客  30  21 -30.0% 

 (iv) 拒绝驶达目的地  310  369 +19.0% 

 (v) 未有展示司机证  59  76 +28.8% 

 (vi) 不正确展示司机证  5  13 +160.0% 

  5 012  5 318 +6.1% 

(b) 驾驶行为不当  2 287  2 660 +16.3% 

(c) 滥收车资  1 525  1 777 +16.5% 

(d) 有关的士咪表的违规行为  191  209 +9.4% 

(e) 不使用最直接的路线  2 081  2 703 +29.9% 

小计  11 096  12 667 +14.2% 

其他    

(a) 的士阻塞  164  163 -0.6% 

(b) 其他(1 )  192 

 

 266 

 

+38.5% 

 

小计  356  429 +20.5% 

合计  11 452  13 096 +14.4% 

 

注： (1) 这些个案主要是有关的士清洁度及的士车辆和的士车厢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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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4 

转交警方处理之的士司机违规行为个案的结果  

(二零二四年一月至十二月) 

  个案数目 百分比 

(i) 已被票控  39  (68)  2  (3) 

(ii) 投诉人撤销投诉  663  (847)  35  (42) 

(iii) 警方认为无足够证据进一步处理  1 216  (1 100)  63  (55) 

 合计  1 918  (2 015)  100  (100) 

 

 
 

注  :  括号内的数字是二零二三年的数字，以作比较。  

 

 

 

 



 

 

-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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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6 

有关铁路服务的投诉及建议 (1)(2) 

铁路公司 2023 2024  增/减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 

 (不包括轻铁) 

 566 (0.34)  1 045 

[951 

(3)  (0.60) 

(0.55)] 

+84.6% 

[+68.0% 
(+76.5%) 

(+61.8%)]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 

 (轻铁) 

 101 (0.67)  181 

[146 

(4) (1.17) 

(0.94)] 

+79.2% 

[+44.6% 
(+74.6%) 

(+40.3%)] 

香港电车有限公司  77 (1.57)  74  (1.47) -3.9% (-6.4%) 

合计 
 744 (0.39)  1 300 

[1 171 

(5) (0.67) 

(0.60)] 

+74.7% 

[+57.4% 

(+71.8%) 

(+53.8%)] 

 

 

 
注： (1) 括号内的数字是每百万乘客人次计的投诉／建议数目。 

 (2) 不包括个别投诉人在一季内提出超过 100宗投诉的投诉数字载于方括号内。 

 (3) 在 1 045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一位投诉人提出共 94宗投诉。  

 (4) 在 181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一位投诉人提出共 35宗投诉。  

 (5) 在 1 300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一位投诉人提出共 129 宗投诉。  



 

 

-   4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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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8 

有关渡轮服务的投诉及建议 (1) 

渡轮公司 2023 2024 增/减 

新渡轮服务有限公司  36 (2.98)  36 (3.22) - (+8.1%) 

天星小轮有限公司  14 (0.94)  31 (1.91) +121.4% (+103.2%) 

其他渡轮  49 (4.10)  52 (4.45) +6.1% (+8.5%) 

合计  99 (2.54)  119 (3.05) +20.2% (+20.1%) 

 

 
 

注： (1)  括号内的数字是每百万乘客人次计的投诉／建议数目。 

 



 

 

-   4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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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0 

有关交通及道路情况的投诉及建议 (1) 

投诉/建议性质 2023 2024 增/减 

    

交通情况    

(a) 交通挤塞／阻塞  761(2) [486] 1 907(5) [416] +150.6% [-14.4%] 

(b) 交通管理  255   319  +25.1%  

(c) 增设交通标志及设备  121   186  +53.7%  

(d) 泊车设施  95   73  -23.2%  

 小计  1 232(3) [957] 2 485(6) [994] +101.7% [+3.9%] 

    

道路维修    

(a) 道路情况  113   88  -22.1%  

(b) 交通标志及设备  82   86  +4.9%  

(c) 行车道标记  13   8  -38.5%  

 小计  208   182  -12.5%  

    

法例执行    

(a) 违例泊车 2 042  1 589  -22.2%  

(b) 其他执法事宜  1 000  1 153(7) [958] +15.3% [-4.2%] 

 小计 3 042  2 742(8) [2 547] -9.9% [-16.3%] 

    

 合计  4 482(4) [4 207] 5 409(9) [3 723] +20.7% [-11.5%] 

 
注：  (1) 不包括个别投诉人在一季内提出超过 100 宗投诉的投诉数字载于方括号内。  

 (2) 在 761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一位投诉人提出 275 宗投诉。  

 (3) 在 1 232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一位投诉人提出共 275 宗投诉。  

 (4) 在 4 482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一位投诉人提出 275 宗投诉。  

 (5) 在 1 907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两位投诉人提出 1 491 宗投诉。  

 (6) 在 2 485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两位投诉人提出共 1 491 宗投诉。  

 (7) 在 1 153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一位投诉人提出 195 宗投诉。  

 (8) 在 2 742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一位投诉人提出共 195 宗投诉。  

 (9) 在 5 409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三位投诉人提出 1 686 宗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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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1 

二零二零至二零二四年间有关交通挤塞／阻塞的投诉  

 

地区   投诉数目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港岛 - 东区 25 53 24 28 20 

 - 湾仔 31 53 14 21 21 

 - 中西区 32 36 16 19 81 

 - 南区 7 27 15 21 25 

        

九龙 - 观塘 92 74 41 70 36 

 - 黄大仙 18 28 18 9 13 

 - 九龙城 53 53 39 34 333 

 - 深水埗 79 68 44 22 26 

 - 油尖旺 57 68 34 49 152 

        

新界 - 北区 14 20 20 23 12 

 - 大埔 30 35 18 9 15 

 - 沙田 46 67 29 16 25 

 - 元朗 42 58 33 30 29 

 - 屯门 30 54 51 45 45 

 - 荃湾 43 43 11 10 9 

 - 葵青 28 19 13 323 1 023 

 - 西贡 34 21 18 12 22 

 - 离岛 5 5 7 17 18 

其他   - 1 3 3 2 

  合计 666 783 448 761(1) 1 907(2) 

        

注：  (1) 在 761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一位投诉人提出 275 宗投诉。  

 (2) 在 1 907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两位投诉人提出 1 491 宗投诉。  



 

- 52 -  

 

附录22 

 

二零二零至二零二四年间有关违例泊车的投诉 (1) 

 

注： (1) 

(2) 

 

 

括号内的数字不包括个别投诉人在一季内提出超过100宗投诉的个案数字。 

这些投诉主要是有关违例泊车（并无提供地点详情）。 

地区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港岛 - 东区 155 161(160) 160(135) 103 91 

 - 湾仔   176(175) 167(155) 131 67 51 

 - 中西区 1 647(123) 340(210) 116(81) 81 78 

 - 南区 47 55 79(71) 64 41 

        

九龙 - 观塘 343 215 182 169 112 

 - 黄大仙 123 77 52 40 47 

 - 九龙城   188(186) 220(218) 1 316(163) 247 132 

 - 深水埗 355 338(333) 257(251) 165 109 

 - 油尖旺 226 255(253) 266(212) 171 147 

        

新界 - 北区 103 97 103 68 51 

 - 大埔 151 124 86 63 70 

 - 沙田 305 466 475(458) 315 259 

 - 元朗 225 218 216 183 151 

 - 屯门 189 204 128 78 78 

 - 荃湾 126 100 82 52 49 

 - 葵青 166 128 132 66 60 

 - 西贡 151 92 119 70 33 

 - 离岛 21 23 23 31 23 

        

其他(2)   7(6) 10(9) 11 9 7 

  合计 4 704 

(3 176) 

3 290 

(3 137) 

3 934 

(2 636) 

2 042 1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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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3 

 

二零二零至二零二四年间  

有关执法事宜的投诉（不包括违例泊车） (1) 

 

地区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港岛 - 东区 61 72 42 46 49 

 - 湾仔 66 74 50 44 41 

 - 中西区 276(55) 57 37 56 57 

 - 南区 18(17) 35 16 30 14 

        

九龙 - 观塘 68 102 104 83 77 

 - 黄大仙 34 68 59 22 32 

 - 九龙城 66(64) 103 65 57 59 

 - 深水埗 53 74 59 43 46 

 - 油尖旺 85 132 145 120 123 

        

新界 - 北区 12 28 34 26 29(27) 

 - 大埔 37 62 33 28 31 

 - 沙田 74 87 94 55 63 

 - 元朗 87 114 109 213 334(141) 

 - 屯门 79 105 74 45 40 

 - 荃湾 55 68 46 24 34 

 - 葵青 36 48 49 20 23 

 - 西贡 79 76 76 54 65 

 - 离岛 21 21 15 17 18 

        

其他   18 32 28 17 17 

  合计  1 225 

(1 001) 
 1 358  1 135  1 000 

 1 153 

 (958) 

 

注： 

 

(1) 

 

括号内的数字不包括个别投诉人在一季内提出超过 100宗投诉的个案数字。 



 

 

附录 24(i) 

有关交通及道路情况的投诉及建议的分区数字  

(二零二四年一月至十二月)  

地区  港岛   九龙  新界  其
他
（
一
般
事
宜 

及
隧
道
区
域
等
） 

    

合
计 

 

 

 

 

 

                                                     

投诉/建议性质 

东
区 

湾
仔 

中
西
区 

南
区 

观
塘 

黄
大
仙 

九
龙
城 

深
水
埗 

油
尖
旺 

北
区 

大
埔 

沙
田 

元
朗 

屯
门 

荃
湾 

葵
青 

西
贡 

离
岛 

交通情况                     

(a) 交通挤塞／阻塞 20  21  81  25  36  13  333  26  152  12 15  25  29  45  9  1023  22  18  2 1907 

(b) 交通管理 14  18 16  11 32  13  9  16  18  15  14  15  23  29  21 13  21  15 6  319 

(c) 增设交通标志及设备 5 6 3  7  46  4 15  2  2  44 5  12  7 8  3  6  5  2  4  186 

(d) 泊车设施 3 2 1  3  6  4  6  17  8  1  1 3  3 1 2 4  4  2 2  73 

     小计 42  47  101  46  120  34  363  61  180  72  35  55  62  83  35  1046  52  37  14  2485 

道路维修                     

(a) 道路情况 5  7 3 4 13  -  2 5  1  5 2  4  13  8  8 5 2  1 -  88 

(b) 交通标志及设备 4 3 3  -  5  1 20  5 4 2 2  1  6  24 3 - 1  -  2 86 

(c) 行车道标记 -  -  -  -  3  -  -  -  2 -  -  -  1  1 -  -  1 -  -  8 

    小计 9  10 6  4  21  1 22  10  7  7 4  5  20  33  11 5 4  1 2 182 

法例执行                     

(a) 违例泊车 91  51  78  41  112  47  132  109  147  51  70  259  151  78  49  60  33  23  7  1589 

(b) 其他执法事宜 49  41  57  14  77  32  59  46  123  29 31  63  334  40  34  23  65  18  18  1153 

    小计 140  92  135  55  189  79  191  155 270  80  101  322  485  118  83  83  98  41  25  2742 

    合计 191  149  242  105  330  114  576  226  457  159  140  382  567  234  129  1134 154  79  41  5409 

-   5
4

   - 



 

 

注：(1)  此列表不包括由三位投诉人在二零二四年内提出的 1 686 宗投诉。该投诉人在一季内提出超过 100 宗投诉。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载

于附录 24(i)。  

附录 24(ii) 

有关交通及道路情况的投诉及建议的分区数字 (1) 

(二零二四年一月至十二月)  

地区  港岛   九龙  新界  其
他
（
一
般
事
宜 

及
隧
道
区
域
等
） 

     

合
计 

 

 

 

 

 

                                                     

投诉/建议性质 

东
区 

湾
仔 

中
西
区 

南
区 

观
塘 

黄
大
仙 

九
龙
城 

深
水
埗 

油
尖
旺 

北
区 

大
埔 

沙
田 

元
朗 

屯
门 

荃
湾 

葵
青 

西
贡 

离
岛 

交通情况                     

(a) 交通挤塞／阻塞 20  20 30 25  36  13  25 17 41 12 15  25  29  45  9  12 22  18  2 416 

(b) 交通管理 14  18 16  11 32  13  9  16  18  15  14  15  23  29  21 13  21  15 6  319 

(c) 增设交通标志及设备 5 6 3  7  46  4 15  2  2  44 5  12  7 8  3  6  5  2  4  186 

(d) 泊车设施 3 2 1  3  6  4  6  17  8  1  1 3  3 1 2 4  4  2 2  73 

     小计 42  46 50 46  120  34  55 52 69 72  35  55  62  83  35  35 52  37  14  994 

道路维修                     

(a) 道路情况 5  7 3 4 13  -  2 5  1  5 2  4  13  8  8 5 2  1 -  88 

(b) 交通标志及设备 4 3 3  -  5  1 20  5 4 2 2  1  6  24 3 - 1  -  2 86 

(c) 行车道标记 -  -  -  -  3  -  -  -  2 -  -  -  1  1 -  -  1 -  -  8 

    小计 9  10 6  4  21  1 22  10  7  7 4  5  20  33  11 5 4  1 2 182 

法例执行                     

(a) 违例泊车 91  51  78  41  112  47  132  109  147  51  70  259  151  78  49  60  33  23  7  1589 

(b) 其他执法事宜 49  41  57  14  77  32  59  46  123  27 31  63  141 40  34  23  65  18  18  958 

    小计 140  92  135  55  189  79  191  155 270  78 101  322  292 118  83  83  98  41  25  2547 

    合计 191  148 191 105  330  114  268 217 346 157 140  382  374 234  129  123 154  79  41  3723 

-   5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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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5 

向交通投诉组提出建议及投诉的方法   

 市民如欲提出任何有关交通问题的建议或投诉，可用电话与交

通投诉组联络。本组的热线电话 2889 9999 在办公时间有工作人员接

听，而在办公时间以外则提供留言服务。 

 另一方法是在本组网站填妥适当的电子表格（交通投诉表格、

的士投诉表格及建议表格）。这些表格可向各区民政事务处及运输署

索取，填妥后寄往香港邮政总局信箱 12430号。 

 

 市民亦可以邮递方式向交通投诉组提出建议或投诉，邮递地址

如下 –  

 

香港邮政总局邮箱 12430号 

 

 

 本组图文传真机号码是 2577 1858，电子邮箱地址是

info@tcu.gov.hk，而网页地址是 www.tcu.gov.hk（载有电子表格）。

市民可用上述各种方法提出建议或投诉。 

 

http://www.info.gov.hk/tcu/
https://www.tcu.gov.hk/

